
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期間，請繳交至本校教務處(行政大樓2樓)。 

115  

報名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國中教育會考 
(准考證號碼) 

 

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 
 

 

( ) 

□室內空間設計科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□汽車科 

 

考生編號 
(准考證號碼) 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 

姓名 
 

性別 □男 □女 

黏貼二吋 

半身脫帽 

照片一張 

(背面須註明姓名) 

學生電子信箱  學生聯繫電話  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
          
出生年月日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肄/畢業 
學校 

    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   國中 畢業學校電話 (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應屆畢業生：三年     班  □畢業生    □同等學歷 

應繳交資料 
(術科測驗當日繳交) 

 

□室內空間設計科(木藝設計)，請參閱【附表一】書面審查資料-專業群科審查表 
□汽車科，請參閱【附表二】書面審查資料-專業群科審查表 

(繳交資料皆須加蓋學校認證戳記請於115年4月11日，星期六術科報到當日檢附。) 

報名身分 

□一般生 

□身障生(檢附證明文件) 

□原住民(檢附證明文件)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(檢附證明文件) 身分證正面影印本黏貼處 

(請實貼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，出生年月日請影印清楚 
註：無身分證者，亦可用健保IC卡或戶口名簿影
印本代替 

收費標準 

□一般生：報名費新台幣230元整。 

□中低收入戶子女，報名費新台幣92元。 

(檢附「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印本」及「戶口名簿影

印本」) 

□低收入戶子女，報名費全額減免。 

□直系血親尊親支領失業給付，報名費全額減免。 

(檢附「失業【再】認定、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」

或「再認定收執聯」及「戶口名簿影印本」) 

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 關係  

住家電話  行動電話  

通訊地址 
 

 

( ) 

註：1、本人已閱讀簡章內容，並同意遵守測驗簡章內之各項規定。 

    2、本人向各招生單位報名時，即同意該主辦單位得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

展中心申請使用本人資料及國中教育會考成績。 

 

考生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考生須親自簽名) 



115年4月11日(星期六)術科測驗早上8：10 本校教務處(行政大樓2樓)報到，請於報到時檢附應繳資料。 

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

【附表一】書面審查資料-審查表 ■室內空間設計科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
編號：___________ 姓名：__________ 校名：____________ 班級：三年___班 

 

校

名 
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招生班(群、科) 

室內空間設計科 

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
姓

名 
 

性

別 
□男 □女 

考生編號 
(准考證號碼) 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 

肄/畢業 

學校 

  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 國中 畢業學校電話 (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應屆畢業生：三年     班  □畢業生    □同等學歷 
報名 

身分 □一般生  □身障生(檢附證明文件)  □原住民(檢附證明文件)  □其他：__________ 

應

繳

交

資

料 
(審查後本

校留存) 

(術科測驗

當日繳交 

□書面資料(滿分100分，佔總成績30%) 
【注意】115年4月11日(星期六)術科測驗當日報到時，請以「附件一」當封面，並檢附資料
黏貼於「A-1」、「A-2」、「B-1」、「B-2」、「B-3」表格之中，並依序排列呈現。 

A 、
一般

條件 
(最高60分) 

A-1 □(1)參加國中技藝學程30分。 
    (檢附修習證明影印本或檢附國中技藝學程成績單) 

A-2 □(2)參加相關群科技藝技能競賽30分。 
    (檢附參賽證明影印本) 

B 、
特別

條件 
(最高40分) 

B-1 □(1)參加設計群國中技藝競賽獲獎(第1-3名30分、第4-6名10分)(檢附獎狀影印
本)。 (或檢附國中技藝競賽公告得獎名單) 

B-2 □(2)參加全國美術比賽獲獎(決賽獲獎30分、縣市初賽獲獎10分)(檢附獎狀影印
本)。 

B-3 □(3)全民英檢初級初試通過5分，初級複試通過10分，中級以上初試通過20分(檢附證

明)。 
 

考生簽名 
(確認繳交件數) 

考生簽名 
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

共計____張 

初核(國中)承辦人員 
與教務處戳章 

 

 



A-1 
 

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

【附表一】書面審查資料-審查表 ■室內空間設計科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
編號：___________ 姓名：__________ 校名：____________ 班級：三年___班 

 

校

名 
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招生班(群、科) 

室內空間設計科 

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
姓

名 
 

性

別 
□男 □女 

考生編號 
(准考證號碼) 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 

A-1 

□書面資料(滿分100分，佔總成績30%)  

 

A-1  (1)參加國中技藝學程30分。 
    (檢附修習證明影印本或檢附國中技藝學程成績單) 

 
 
 
 
 

請浮貼國中技藝學程修習證明影印本或檢

附國中技藝學程成績單佐證資料 

 

 

 

 
【注意】115年4月11日(星期六)術科測驗當日報到時，請以「附件一」當封面，並檢附資料
黏貼於「A-1」、「A-2」、「B-1」、「B-2」、「B-3」表格之中，並依序排列呈現。 

考生簽名 

考生簽名 
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

□A-1 

初核(國中)承辦人員 
與教務處戳章 

 



A-2 
 

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

【附表一】書面審查資料-審查表 ■室內空間設計科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
編號：___________ 姓名：__________ 校名：____________ 班級：三年___班 

 

校

名 
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招生班(群、科) 

室內空間設計科 

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
姓

名 
 

性

別 
□男 □女 

考生編號 
(准考證號碼) 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 

A-2 

□書面資料(滿分100分，佔總成績30%)  

 

A-2 (2)參加相關群科技藝技能競賽30分。 
    (檢附參賽證明影印本) 

 
 
 
 
 

請浮貼參加相關群科技藝競賽佐證資料 

 

 

 

 

 
【注意】115年4月11日(星期六)術科測驗當日報到時，請以「附件一」當封面，並檢附資料
黏貼於「A-1」、「A-2」、「B-1」、「B-2」、「B-3」表格之中，並依序排列呈現。 

考生簽名 

考生簽名 
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

□A-2 

初核(國中)承辦人員 
與教務處戳章 

 



B-1 

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

【附表一】書面審查資料-審查表 ■室內空間設計科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
編號：___________ 姓名：__________ 校名：____________ 班級：三年___班 

 

校

名 
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招生班(群、科) 

室內空間設計科 

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
姓

名 
 

性

別 
□男 □女 

考生編號 
(准考證號碼) 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 

B-1 

□書面資料(滿分100分，佔總成績30%)  

 

B-1 □(1)參加設計群國中技藝競賽獲獎(第1-3名30分、第4-6名10分)(檢附獎狀影印
本)。 (或檢附國中技藝競賽公告得獎名單) 

 
 
 
 
 

請浮貼參加設計群國中技藝競賽獲獎證

明，或檢附相關得獎名單佐證資料 

(請用螢光筆註記本人得獎名次) 

 

 

 
【注意】115年4月11日(星期六)術科測驗當日報到時，請以「附件一」當封面，並檢附資料
黏貼於「A-1」、「A-2」、「B-1」、「B-2」、「B-3」表格之中，並依序排列呈現。 

考生簽名 

考生簽名 
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

□B-1 

初核(國中)承辦人員 
與教務處戳章 

 



B-2 

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

【附表一】書面審查資料-審查表 ■室內空間設計科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
編號：___________ 姓名：__________ 校名：____________ 班級：三年___班 

 

校

名 
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招生班(群、科) 

室內空間設計科 

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
姓

名 
 

性

別 
□男 □女 

考生編號 
(准考證號碼) 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 

B-2 

□書面資料(滿分100分，佔總成績30%)  

 

B-2 □(2)參加全國美術比賽獲獎(決賽獲獎30分、縣市初賽獲獎10分)(檢附獎狀影印
本)。 

 
 
 
 
 
 
 

請浮貼參加全國美術比賽獲獎佐證資料 

 

 

 

 
【注意】115年4月11日(星期六)術科測驗當日報到時，請以「附件一」當封面，並檢附資料
黏貼於「A-1」、「A-2」、「B-1」、「B-2」、「B-3」表格之中，並依序排列呈現。 

考生簽名 

考生簽名 
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

□B-2 

初核(國中)承辦人員 
與教務處戳章 

 



B-3

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

【附表一】書面審查資料-審查表 ■室內空間設計科(木藝設計特色班)

編號：___________ 姓名：__________ 校名：____________ 班級：三年___班 

校

名 
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招生班(群、科) 

室內空間設計科 

(木藝設計特色班) 

姓

名 

性

別 
□男 □女

考生編號 
(准考證號碼) 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

B-3

□書面資料(滿分100分，佔總成績30%)

B-3 □(3)全民英檢初級初試通過5分，初級複試通過10分，中級以上初試通過20分(檢附證

明)。 

請浮貼參加全民英檢相關檢定佐證資料 

【注意】115年4月11日(星期六)術科測驗當日報到時，請以「附件一」當封面，並檢附資料
黏貼於「A-1」、「A-2」、「B-1」、「B-2」、「B-3」表格之中，並依序排列呈現。 

考生簽名 

考生簽名 
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 

□B-3

初核(國中)承辦人員 
與教務處戳章 


